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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獎勵本校專任教職工及其親屬就讀本校，特設立本獎學金。 

     

第二條 定義 

專任教職工：包含編制內、外之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軍護人員、職員、技工工

友及計畫助理人員。 

親屬：專任教職工之子女、配偶及兄弟姊妹。 

 

第三條 申請資格 

本校任職滿一年以上之專任教職工及其親屬，未受領政府各類學雜費減免優待或子女教育補

助費者，得依下列各款規定申請本獎學金： 

一、專任教職工：就讀本校進修學制學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者。 

二、專任教職工之子女：就讀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碩士班或進修學制學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者。 

三、專任教職工之配偶或兄弟姊妹：就讀本校日間學制碩士班或進修學制碩士在職專班者。 

任職日之計算不含留職停薪日。 

專任教職工當學期如為留職停薪者即不適用本辦法。 

學生因延長修業年限及暑修，不得申請本獎學金。 

學生轉系、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前曾請領本獎學金者，其後重讀、復學或再行入學就讀相當

學期、年級時不得重複請領。 

 

第四條 獎學金金額 

一、 專任教職工 

(一) 就讀本校進修學制學士班：入學第一學期，給予相當於學(分)費及雜費全額之獎學

金；第二至八學期，給予相當於學(分)費及雜費半額之獎學金。 

(二) 就讀本校進修學制碩士在職專班：入學第一學期，給予相當於學(分)費及雜費全額

之獎學金；第二至四學期，給予相當於學(分)費及雜費半額之獎學金。 

二、 專任教職工之子女 

(一) 就讀本校日間或進修學制學士班 

1. 入學第一學期，給予相當於學費（或學分費）及雜費半額之獎學金。 

2.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且操行成績甲等以上者，給予相當於學費



（或學分費）及雜費半額之獎學金；學業成績平均六十分以上，且操行成績甲

等以上者，給予相當於學費（或學分費）及雜費三成之獎學金。 

(二) 就讀本校日間學制碩士班或進修學制碩士在職專班，於入學第一學期，給予相當於

學費（或學分費）及雜費全額之獎學金。 

三、 專任教職工之配偶或兄弟姊妹 

就讀本校日間學制碩士班或進修學制碩士在職專班，於入學第一學期，給予相當於學(分)

費及雜費全額之獎學金。 

 

第五條 凡本校專任教職工及其親屬合於第三條之申請條件者，得於每學期公告期限內，填寫申請表

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專任教職工之親屬請提供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向學生事務處提出

申請。 

 

第六條 本獎學金設置審查小組，其組成成員每學年度由學務處簽請校長任命之。 

審查小組得於每學期召開審議會議，並視當學年度預算決議補助名單。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